

商 水 县 人 民 政 府
行政复议决定书
  
商政复决字〔2021〕22号
申请人：李X
被申请人：商水县公安局
申请人李X不服被申请人商水县公安局2021年5月12日作出的商公（汤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2021年5月17日依法受理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间向本机关提交答辩意见及行政处罚卷宗，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申请事项：认为商公（汤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处罚不公，还我公正。
申请人称：
我对商水县公安局给我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提出复议，商公（汤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XX号诉内容与事实不符。其一、直播女范长萍辱骂我们在先而且我也多次报餐，汤庄派出所没有受理，任其继续开播煽动粉丝对我进行人身攻击，民族攻击。在此其间她骂我了，我报警，汤庄派出所不管，我回骂了。给我定个侮辱罪，我认为对我不公。我是一个人被五个人持械殴打的被害者，到现在凶手没有依法处治，却给我强加比罪名并罚款500元。此处罚书我拒签，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商水县人民政府的领导重新申视此案.还我一个公正的说法。
被申请人称：
答复人收到商水县人民政府商政(复)申字【2021】22 号提交行政复议案件答复通知书，行政复议申请人李X因不服本局作出的商公(汤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行政处罚决定。现答复如下：
    一、本案事实及查处情况
    我局在办理的2021年4月9日商水县汤庄乡东口头村殴打他人一案，经调查发现 2021 年04月08日21时40分左右，李X以范XX在商水县汤庄乡东口头村顾东林家开直播，在直播间煽动粉丝骂其为由，李X打电话给范XX在电话中对范XX进行辱骂。
    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辩解、被侵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电话录音、户籍证明等证据为证。
   我局依据以上事实，于2021年5月12日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，依法对李X作出商公(汤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决定，决定对李X作出罚款500元的处罚决定，截止今日李X罚款仍未缴纳。
    二、对被答复人申请行政复议理由的几点答复
    1、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范XX辱骂其在先，并在直播间煽动粉丝对其进行人身攻击，民族攻击，派出所不受理一事的说明：2021年4月9日凌晨1点30分左右，李X报警称其在商水县汤庄乡东口头村顾东林家大门口被人打了，我商水县公安局汤庄派出所民警立即到达现场出警，并于当日受案调查，在调查过程中，李X称范XX在直播间煽动粉丝对其进行人身攻击、民族攻击，后提供了视频和照片，我局经审查未发现范XX有在直播间煽动粉丝对李X进行人身攻击、民族攻击的语言和行为。
    2、申请人提出对殴打他的五个人没有被依法处理的说明：
我局对2021年4月9日商水县汤庄乡东口头村殴打他人一案受理后，立即对案件开展调查，在调查中李X称在现场有五个人对其进行了殴打，但通过调查和李X等人的辨认只能证实违法嫌疑人顾XX对李X实施了殴打行为，无法证实另外四个人对李X实施了殴打行为，我局已于 2021年 4月27 日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对违法嫌疑人顾XX作出行政拘留八日，罚款参百元的处罚，处罚已执行。
    综上所述，答复人认为：申请人提出的申请与事实不符。商水县公安局对申请人的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程序合法，适用法规准确，裁量适当，法律手续完备。请依法维持答复人对李X作出商公(汤)行罚决字【2021】XX号行政处罚决定。
经审理查明：
1、 被申请人在办理的2021年4月9日商水县汤庄乡东口头村殴打他人一案，经调查发现 2021 年04月08日21时40分左右，申请人李X以范XX在商水县汤庄乡东口头村顾东林家开直播，在直播间煽动粉丝骂其为由，李X打电话给范XX在电话中对范XX进行辱骂。
2、 申请人李X经辨认照片六组共72人，指认涉案人顾XX殴打申请人，被申请人作出商公（汤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对涉案人顾XX作出行政拘留八日，罚款参百元的处罚，处罚已执行。
    3、经（商）公（邢）鉴（伤）字[2021]XX号鉴定申请人李X已构成轻微伤。
    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申辩、被害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、户籍证明、前科证明等证实。
[bookmark: _GoBack]本机关认为：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。本机关决定：维持商水县公安局作出的商公（汤）行罚决字〔2021〕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 　　　      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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